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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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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党和政府对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从而巩固了农村集体经济，

使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牢牢占领了城乡商业阵地，抑制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增

长，避免了在商品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因投机盛行而造成的物价波动。但是，60 年代的打击投机倒

把的政策也表明我们仍然拘泥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窠臼: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和

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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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机倒把活动产生的背景

1957 年以前，我国的商品流通渠道共有三条: 国营商

业、供销合作社、集市贸易，另外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小商

小贩。国营商业是全国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是

国营商业的助手，它们共同构成所谓的“计划市场”，主导

全国城乡的商品购销活动; 集市贸易又称为自由市场，它

是计划市场的有益补充; 小商小贩则在国营商业和供销

合作社的领导下，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销、代销商

品，并活跃于自由市场。
但是，这种“计划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商业体

制在 1958 － 1960 年的三年“大跃进”期间，遭到了破坏:

集市贸易被关闭; 小商小贩不允许存在，其成员中的大部

分被过渡为国营商业的职工，小部分被下放到人民公社

从事农业劳动; 供销合作社被合并到国营商业里面。于

是国营商业成了唯一的商品流通渠道，致使我国商业陷

于停滞状态，商品市场倍感紧张，特别是农村的商业状况

更为糟糕。
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商品市场紧张局面，党和政府

终于把恢复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关闭的集市贸易问题提

上了议事日程。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

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接着在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 通称的“商业四

十条”) ，指出“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

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

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国营商

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

市贸易是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领导和管理下的

自由市场”［1］( P453 － 454) 。集市贸易的开放，活跃了农村经

济，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
但是“集市贸易积极消极的两面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要完全消除它的消极作用，也就是等于取消集市贸易，既

要集市 贸 易 存 在，又 不 要 一 点 消 极 作 用，是 不 可 能

的”［2］( P226) 。投机倒把活动就是集市贸易的“副产品”，集

市贸易的开放给投机倒把分子提供了场所，而且集市价

格往往高于国家牌价，不同地区之间集市贸易价格的地

区差价也比较高，在逐利心理的驱使下，投机倒把活动应

运而生。
面对刚露端倪的投机倒把活动，为了避免新中国成

立前后因奸商投机而造成的严峻的物价波动局面的再度

重演，党和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打击的策略。

二、投机倒把活动的表现及其打击措施

20 世纪 60 年代调整时期我国对投机倒把的定义是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套取国家或集体的物资，进行倒买倒

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业( 地下厂、店、工程队等) ，以

及从事其他非法商业活动等行为”［3］( P12) 。
为明了起 见，投 机 倒 把 的 内 涵 可 以 作 如 下 通 俗 的

阐释:

一切转手倒卖、盗窃侵吞、长途贩运、弃工经商、
弃农经商、私设地下工厂、商店等行为均属投机倒

把; 一切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均不允许进入

集市贸易( 自由市场) ，只能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进

行计划供应; 一切重工业产品和原料都不能作为商

品流通，更不允许进入自由市场; 农民完成统购、派

购任务以后剩下的第一、第二类农副产品是否允许

进入集市贸易则由各省政府自行决定，但是第一、第
二类农副产品在统购、派购工作进行期间，绝对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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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入自由市场; 真正允许敞开进入集市贸易的商

品只有大量的第三类农副产品( 即小宗的土特产品)

和当地产的小手工业品。
据此标准判断，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各地的投机倒把

情况相当严重。
从投机活动的物资种类看，既有粮食、棉花、食油、烟

叶、麻等重要的第一、第二类农副产品，又有绝对不允许

作为商品流通的、由国家计划分配、统一调拨的、以工业

制成品和半成品形态出现的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电产

品、化肥等重要的工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黄金、白银、各种

票证等。
拿农副产品来说，许多不应当进入集市贸易的重要

农产品，大量流入集市，影响了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完

成。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 1963 年 10 月向中共中

央递交的一份报告称: “安徽省的合肥、芜湖、安庆三个

市，最近平均每日上市的新粮达九万余斤。四川省资阳

县八月中旬的五天时间，上市的新粮就有四万五千斤。
湖南省桂阳县流渡桥现在是新烟收购旺季，平均每日流

入集市的烟叶达三千多斤。山东省肥城县边院镇每集上

市大麻三千斤以上，范镇每集成交大麻五千斤左右。浙

江省兰溪县游埠镇每集上市籽棉五百斤左右。搞粮食长

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的也增加了，芜湖市每天通过火车外

运粮食有一万四千余斤，由水路外运的有五万斤。以上

这些情况还在发展……安徽省淮南市朱町公社三个生产

队有一百五十多户制售手工卷烟，陶王大队有一个生产

队共十七户，有十六户搞手工卷烟……不少地区商贩私

设粮油加工厂、作坊。有些非粮食部门的机关、企业单

位，为了扭转企业亏损，解决职工福利问题，也乱搞粮油

加工厂。芜湖、蚌埠两市，个体经营的粮油加工厂有五十

多个。芜湖专区和蚌埠、芜湖、马鞍山三市，没有经过批

准私自开业的机关企业办的粮油加工厂就有七百三十

七处。”［4］( P347 － 348)

拿重要的工农业生产资料来说，根据中央工商行政

管理局的一份内部材料反映，1965 年 10 月上海市集中力

量“对集体企业的投机违法活动开展了调查处理工作，目

前已经处理和正在调查处理的案件共二百五十八起，其

中外地的一百三十八起，涉及有色金属、仪表电讯器材、
胶木塑料橡胶制品、建筑材料、化肥、白铁等行业，初步查

明非法所得达七百万元，问题相当严重”［5］。集体企业大

搞投机违法活动，侵吞、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不利于

国营工业企业计划生产的进行，不利于全民所有制经济

的巩固，是绝对不允许的。
从投机者的身份来看，有“私商”、社员、干部、职工、

生产队干部等，还有机关、单位、集体企业等法人，而且经

常是干部、职工与私商里应外合，结成集团。例如浙江省

余姚县 1964 年“查获以戴吉雄为首的粮票、粮食投机集

团，其中粮管所票证员二人，大队支部书记一人，一贯投

机分子二人，家庭妇女一人，他们采用内外勾结的办法，

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盗窃了国家粮票、大米四万二千多

斤，已售出一万五千多斤”［6］。一些城市街道办事处、党

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创办的附属集体企业，常常成

为投机倒把的温床。1965 年上海市工商局“对十三家街

道冶炼工厂的检查，侵吞、倒卖国家的铜、锌、铅、铝等有

色金属达一千余吨”［5］。这些侵吞倒卖国家重要物资的

行为，即使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违法的。
从投机方式来看，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投机者

往往结成集团，气焰嚣张，他们“一般是白天接洽，夜晚成

交; 甲地收钱，乙地交货，钱货不同行，见人不见物……有

的扮演假出殡; 有的装做假结婚; 有的把票证包上塑料布

蒸在馒头中，放在鱼肚里……有的投机倒把分子还冒充

解放军军官，冒充干部，伪造证明，招摇撞骗……有的男

女结伙，伪装夫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甚至采

用特务活动的手法，实行单线联系，经常转移接头地点，

变换联络暗号，千方百计地同我们进行隐蔽的斗争……
有些投机倒把分子的气焰还很嚣张，声称‘你们查到了我

啃骨头，查不到就吃肉’，‘羊群里丢了，羊群里找，要想我

不干除非脚底朝北( 死) ’。有的公然抗拒管理，殴打干部

和检举人，甚至行凶杀人”［6］。
投机倒把活动的猖獗，严重危害了集市贸易的正常

进行，不利于全国计划市场和自由市场价格的稳定，必须

对其进行严厉打击。
为了加强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打击，国家规定各级“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城乡市场的职

能机关。凡是在市场上从事投机违法活动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都应当进行检查和处理”［7］。在检查和处理投

机倒把活动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主动加强同公

安、税务、商业、粮食、外贸、供销社、银行、工业、手工业、
铁道、交通、邮电、民航等有关部门的联系，通过他们的本

身业务，防止和检查投机违法分子的活动，凡涉及政治性

案件和需要侦察破案的重大投机违法案件，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都及时地联系公安机关办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过程中，还要把正当交易

行为同投机倒把活动区别开来，把群众探亲访友携带少

量物品同私商长途贩运区别开来，把一般群众从事小量

贩卖活动以及偶然违犯市场管理规定同投机倒把分子区

别开来，力争做到该保护的保护，该禁止的禁止，该打击

的打击。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管理人员不仅在城乡

集市上进行常规检查，还可以经过县( 市) 人民委员会( 政

府) 的批准，在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或者其他必要的地

方，设立固定的或者临时的检查站，也可以会同有关部

门，设立联合检查站，但是未经批准不许任意设卡盘查，

“市场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投机倒把分子或者有投机

倒把嫌疑的分子，可以凭检查证进行询问，需要追查处理

的，应当带到市场管理所、检查站，动员他们交代投机事

实，交出违法物品”［7］。
对检查出来的投机倒把分子的处理原则是: 教育为

主，惩办为辅，“坚持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

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的方针，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

灵活性”［3］( P15) 。具体的处罚措施是: “( 1 ) 积蓄暴利( 指

由暴利取得的现金、存款、货物和用暴利购置的资产) 在

一千元以上的，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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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全部没收，该法办的

还要法办。( 2) 积蓄暴利在一千元以下、五百元以上的，

应当追补偷漏的税款，加成征收临时商业税，一般不罚

款。( 3) 积蓄暴利在五百元以下的，应当追补偷漏的税

款，一般不加成征税，不罚款。在( 2) ( 3 ) 两条，积蓄暴利

虽然在一千元或五百元以下，但情节十分恶劣的，也可以

处以罚款，甚至法办。( 4)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

队、手工业合作组织、运输合作组织、合作商店和合作小

组，从事投机活动获得暴利的，也应当按上述办法办理

……( 5) 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内部的投机倒把分子和贪

污盗窃分子，应当集中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以退

赃、开除、法办的处分，个别情节十分恶劣的，应当处以极

刑，决不姑息迁就。”［8］( P205)

根据这些原则和措施，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打击投机倒把的专项斗争，取得了丰

硕成果。例如，1965 年下半年“南京市在打击投机贩卖铜

的活动中，共查出搞铜的投机分子和盗窃分子四百人左

右，贩铜总数近五十万斤，贩铜在一千斤以上的有一百零

九人，其中一万斤以上的十一人。还有四个人贩卖镍一

千八百多斤”［5］。

三、对打击投机倒把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 一) 在当时的情况下打击投机倒把政策具有积极的

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党和政府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

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一面。它维护了城乡集市贸易的正常

秩序，平抑了自由价格，也有利于计划价格的基本稳定，

从而避免了在商品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因投机倒把而引

起物价波动的状况的出现，稳定了全国人心。尤为重要

的是，通过打击投机倒把斗争，使社会主义商业牢牢地占

领了城乡市场阵地，加之城乡“五反”和“四清”运动的深

入开展，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激发了他

们热爱工农业生产、爱护公共财物的热情，巩固了城乡全

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我国国民经济迅速

走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得到恢复 和 发 展 创 造 了 有 利

条件。

( 二) 这一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斗争带有极大的局

限性

1． 认识上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投机倒把政策说明当时我们仍然沉迷在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中，仍然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1) 当

时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决不能

搞市场经济，因此长期推行重生产轻流通的经济建设方

针，不重视市场机制和商品流通的作用。( 2) 当时我们总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农村只

能搞“大集体”经济，在城市只能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
商业只能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为主，必须对自由市

场和“私商”进行严格的限制，而且把自由市场看成是滋

生投机倒把的沃土，把私商看成是投机倒把的主体。
2． 实践上的失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投机倒把斗争因为认识上的错误，

因而在实践上也存在诸多失误，在具体操作上随意扩大

打击范围和对象，从而造成我国的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发

展之中，使我国的城乡物资交流和全国的商业工作以及

整个第三产业陷于萧条和停滞状态。如在农村，严格限

制农民社员私人的副业经营权，把农民私人的副业经营

仅仅局限在家庭养殖、庭院种植上，决不允许社员或生产

队在村庄、在集镇、在大中小城市开办商店、工厂，甚至连

生产队和农民走出“县”境以外，到城市去售卖自己生产

的农副产品也被视作投机倒把。在城市，决不允许干部

职工弃工经商; 对小商小贩更是畏之如虎，认为他们本身

就是潜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他们必须加以严格的限

制，决不允许他们超过规定的政策界限而经商，更不允许

他们开办工厂。
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中，

许多城市的无证商贩清理之后重又出现，说明他们具有

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预示着改革开放后他们必将成为

我国商品流通中的一条重要渠道。历史证明，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了

生产力，国民经济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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